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项目

外  语  专  项

申  请  书
    项  目  类  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　目　名　称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项 目 负 责 人　　　　            　　  　
负责人所在单位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　 

填  表  日  期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
二О一八年三月
申请者的承诺：
保证如实填写本表各项内容。如果获准立项，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协议，遵守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填　表　注　意　事　项
一、本表请如实填写。

二、本表第一项“项目负责人、主要参加者情况”部分栏目填写说明：

1、研究类型：指本项目研究属基础理论研究、应用开发研究、综合研究等。

2、主要参加者：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研究工作，不含项目负责人，不包括科研、财务管理人员。

3、预期成果形式：指最终成果形式，含专著、研究报告、论文等。其中，论文指内容相关、相互联系的论文若干篇；专著要求10万字以上；研究报告要求全文3万字以上。

4、项目完成时间：1-2年。

三、申请人具有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者，不填本表第四项“推荐人意见”。

四、本表内“申请者（签章）”和“推荐人姓名”处须手写，不能打印。
五、本表用A3纸双面印制，中缝装订成册。 

六、本表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加具单位意见，并统一报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七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科中心B座9楼，邮编：510635，电话：（020）83825078、83830154。

一、项目负责人、主要参加者情况：
	项目名称
	 

	研究方向
	
	研究类型
	

	项目负责人姓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称
	
	行政职务
	
	最后学历
	

	
	
	
	
	最后学位
	

	研究专长
	
	担任导师
	
	外语语种
熟练程度
	

	工作单位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	传 真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编
	

	主
要
参
加
者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职称
	研究专长
	学历
	学位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预期成果形式（不超过两项）
	
	字数（单位：千字）
	

	申请经费（单位：万元）
	
	预计完成时间
	年   月   日


二、课题设计论证：

	1.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，选题意义和价值。2.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，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，基本思路和方法等。3.本研究的预期成果，包括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、成果字数、完成时间、社会效益等。4.课题负责人近年来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，主要参考文献（两类限填20项）。本论证部分限5000字。




三、项目负责人正在主持的其他项目：
	项目名称
	批准单位
	项目类别
	批准时间
	完成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四、推荐人意见
	不具备副高以上职称或不具有博士学位的项目负责人，须由两名具有正高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。推荐人须认真负责地介绍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专业水平、科研能力、科研态度，并说明该项目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。

	第一推荐人姓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职　称　　　　　研究专长　　　　工作单位

	第二推荐人姓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职　称　　　　　研究专长　　　　工作单位


五、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
	申请书填写内容是否属实；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、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项目研究；能否提供项目完成所需时间、条件；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管理和信誉保证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单位公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六、学科评审组评审意见
	学科组人数
	
	出席人数
	
	表决结果
	

	赞　成
	
	反　对
	
	弃　权
	

	通过立项建议资助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
	

	学科评审组建议立项意见
	学科组长签名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评
审
未
通
过
原
因
	1、选题不当，不符合课题申报范围。
2、论证不充分，研究基础差。
3、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素质不宜承担。
4、不具备完成项目所需其他条件。
5、其他原因（说明）。
学科组长签名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七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
	公　　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九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定意见
	公　　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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